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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
收文文號：

高雄市政府青年局  函
地址：830030高雄市鳳山區光復路二段132號2樓
承辦單位：綜合規劃科
承辦人：郭怡伶
電話：07-7995678#2348
傳真：07-7991927 或07-7991928
電子信箱：policyplan1112@gmail.com

受文者：高雄醫學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年4月30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青綜字第11030251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0年度高雄市政府青年局政策校園推廣合辦計畫  
　　　(110050300040_39796064_11030251100A0C_ATTCH14.docx, 
　　　110050300040_39796064_11030251100A0C_ATTCH15.docx, 

主旨：本局針對本市各大專院校推出「110年度高雄市政府青年

　　　局政策校園推廣合辦計畫」(詳附件)，惠請轉知所屬學院
　　　、系所或系學會等單位，竭誠歡迎貴校踴躍申請，詳如說
　　　明，請查照。
說明：

  一、為讓高中職學生認識本市青年政策，以利青年選擇於本市
　　　升學，畢業後留鄉或移居本市就業或創業發展，打造高雄
　　　為青年友善城市。爰規劃結合本市大專院校相關活動，促
　　　進青年政策廣為宣導。
  二、本市大專院校或所屬學院、系所或系學會等單位，針對高

　　　中職在學學生(不限本市)所舉辦之參訪、營隊、講座或其
　　　他活動，皆可申請。每校以三案為限。
  三、各校應於活動前20天以公文函送活動計畫書(內含經費概
　　　算表)向本局提出申請。本局分攤活動經費每案以新台幣

　　　二萬元為上限。
  四、申請活動配合事項如下：
    (一)活動文宣、網站或社群貼文等須註明本局為活動協辦單
　　　　位。

    (二)活動手冊、簡報或其他經本局同意之書面資料應置入本

　　　　局政策說明，政策內容及編排設計應先經本局同意，且
　　　　依預算法第62-1條規定揭示「廣告」及「高雄市政府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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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年局」。
    (三)活動成果需以照片記錄推廣成果，並繳回活動紀錄表(
　　　　包含主題、時間、地點及高中職學生參與人數)。
  五、申請相關問題歡迎電洽承辦人郭小姐，請撥打(07)799-56

　　　78分機2348詢問。

正本：國立中山大學、國立高雄大學、國立高雄餐旅大學、義守大學、高雄醫學

　　　大學、輔英科技大學、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、東方學校財團法

　　　人東方設計大學、和春技術學院、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、育英醫護管理

　　　專科學校、高苑科技大學、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基金會一貫道天皇學院

副本：本局綜合規劃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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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：
一、高雄市政府青年局推出「110年度高雄市政府青年局政策校園推廣合辦計畫」，
惠請宣傳周知。
二、轉貼學務處首頁校外訊息處周知。
三、陳閱後存查。
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組長：

0504
0937

學務長：

0504
1750

0505
1041

0505
1041


